
數位發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1年12月1日
數位資源字第1116000388號

主　　旨：預告修正「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收費標準」部分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數位發展部。

二、修正依據：電信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三項。

三、「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收費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s://moda.gov.tw），「資訊服務」選項下

「法規查詢」之「草案預告」網頁。

四、本案係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電信號碼核配及使用管理之權責機關改由數

位發展部管轄，為使電信號碼之管理事務順利執行，故修正機關名稱，因

係單純配合酌作文字修正，無涉實質內容之變更，爰預告期間定為14日。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數位發展部資源管理司。

（二）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43號。

（三）電話：（02）2380-0743。

（四）電子郵件：yty@moda.gov.tw。

部　　長　唐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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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收費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總說明

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自九十九年三月
十八日訂定發布，迄今已屆十二年，期間歷經一次修正，前次於一百零
四年三月五日修正。茲為因應行政院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告數位
發展部及其所屬機關組織法規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本標準
管轄機關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變更為數位發展部，為利電信號
碼資源合理有效使用並收取電信號碼使用費，爰擬具本標準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ㄧ、修正獲核配用戶號碼之經營者申報黃金門號拍賣及選號收入之主管

機關。（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修正經營者提供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書之查核

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修正第五項經營者或籌設者繳納、退還特定識別碼使用費之主管機

關。（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修正經營者或籌設者繳納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之受款對象。（修正

條文第八條）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229期　　20221201　　教育科技文化篇



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收費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經營者應自獲數
位發展部  (  以下簡稱本  
部  )  核配用戶號碼次年
起，每年五月一日起至
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檢具申報書繳納前一年
度黃金門號拍賣及選號
收入之百分之七十。

第一類電信事業依
法轉分配予第二類電信
事業之黃金門號，經第
二類電信事業提供用戶
使用，第一類電信事業
應依其黃金門號選號規
則及前項規定，繳納該
黃金門號特殊電信號碼
使用費，併得向該第二
類電信事業收取前述特
殊電信號碼使用費。

本標準施行前已核
配予經營者，仍未提供
用戶使用或於本標準施
行後重新提供用戶使用
之黃金門號，亦適用本
標準。

第五條　經營者應自獲本
會核配用戶號碼次年
起，每年五月一日起至
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檢具申報書繳納前一年
度黃金門號拍賣及選號
收入之百分之七十。

第一類電信事業依
法轉分配予第二類電信
事業之黃金門號，經第
二類電信事業提供用戶
使用，第一類電信事業
應依其黃金門號選號規
則及前項規定，繳納該
黃金門號特殊電信號碼
使用費，併得向該第二
類電信事業收取前述特
殊電信號碼使用費。

本標準施行前已核
配予經營者，仍未提供
用戶使用或於本標準施
行後重新提供用戶使用
之黃金門號，亦適用本
標準。

配合數位發展部及其所屬
機關組織法規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本
標準管轄機關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變更為
數位發展部，爰修正第一
項獲核配用戶號碼之經營
者申報黃金門號拍賣及選
號收入之主管機關，並新
增數位發展部簡稱。

第六條　經營者應設置黃
金門號拍賣或付費選號
收入之會計科目，並於
繳交號碼使用費時，提
供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
書。

前項財務報表及查
核報告書，應於每年六
月三十日前報請本部查
核。

第一項黃金門號拍
賣或付費選號收入，經
併入繳納年度特許費或
許可費所提報之財務報
表者，經營者為前項申
報時，得以該財務報表
及其查核報告書為之。

第六條　經營者應設置黃
金門號拍賣或付費選號
收入之會計科目，並於
繳交號碼使用費時，提
供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
書。

前項財務報表及查
核報告書，應於每年六
月三十日前報請本會查
核。

第一項黃金門號拍
賣或付費選號收入，經
併入繳納年度特許費或
許可費所提報之財務報
表者，經營者為前項申
報時，得以該財務報表
及其查核報告書為之。

配合第五條變更獲核配用
戶號碼之經營者申報黃金
門號拍賣及選號收入之對
象變更為數位發展部，修
正第二項經營者提供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
及查核報告書之查核主管
機關。

第七條　經營者或籌設者 第七條　經營者或籌設者 配合數位發展部及其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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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年七月一日起至同
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應
依特定識別碼收費表
（如附表）繳納當年度
特定識別碼使用費。

本標準施行日期在
當年度繳納期間之後
者，應自本標準施行日
起一個月內繳納特定識
別碼使用費。

繳納期間經過後獲
核配特定識別碼者，應
自核配之次日起一個月
內繳納特定識別碼使用
費。

本標準發布當年度
之特定識別碼使用費，
以本標準施行日至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日
數比例繳納；繳費年度
內獲核配之特定識別
碼，其特定識別碼使用
費以核配之次日至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日
數比例繳納。

經營者或籌設者繳
納特定識別碼使用費
後，經本部收回號碼
時，自收回之日起至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特定識別碼使用費，由
本部按日數比例計算無
息退還。

於每年七月一日起至同
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應
依特定識別碼收費表
（如附表）繳納當年度
特定識別碼使用費。

本標準施行日期在
當年度繳納期間之後
者，應自本標準施行日
起一個月內繳納特定識
別碼使用費。

繳納期間經過後獲
核配特定識別碼者，應
自核配之次日起一個月
內繳納特定識別碼使用
費。

本標準發布當年度
之特定識別碼使用費，
以本標準施行日至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日
數比例繳納；繳費年度
內獲核配之特定識別
碼，其特定識別碼使用
費以核配之次日至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日
數比例繳納。

經營者或籌設者繳
納特定識別碼使用費
後，經本會收回號碼
時，自收回之日起至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特定識別碼使用費，由
本會按日數比例計算無
息退還。

機關組織法規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本
標準管轄機關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變更為
數位發展部，爰修正第五
項經營者或籌設者繳納、
退還特定識別碼使用費之
主管機關。

第八條　經營者或籌設者
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
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
或匯票至本部或至各地
金融機構以電匯方式繳
納特殊電信號碼使用
費。

前項支票、國庫支
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
數位發展部。

第八條　經營者或籌設者
應以現金、以銀行為發
票人之支票、國庫支票
或匯票至本會或至各地
金融機構以電匯方式繳
納特殊電信號碼使用
費。

前項支票、國庫支
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配合第七條經營者或籌設
者繳納、退還特定識別碼
使用費之主管機關變更，
修正第一項、第二項經營
者或籌設者繳納特殊電信
號碼使用費之受款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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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附表(修正後)

特定識別碼收費表

項次 項 目 收費方式 單位（個） 單價（新臺幣）

1
國際直撥電話網路識別碼-3D
EX：005 / 006 / 007 / 009 年繳 1 1,430,000

2
撥號選接服務網路識別碼-4D
EX：1805 / 1806 / …… 年繳 1 143,000

3
撥號選接服務網路識別碼-5D
EX：18288 / 18555 / …… 年繳 1 14,300

4
虛擬專用網路服務網路識別碼（VPN）
EX：010-01-XXXX …… 年繳 1 1,500,000

5
信用式電話服務網路識別碼（CTS）
EX：030-01-XXXX …… 年繳 1 1,500,000

6
第七號信號系統國際信號點碼 (ISPC)
EX：4-170-0 年繳 1 320,000

7
第七號信號系統國內信號點碼 (NSPC)
EX：9000 年繳 1 800

修正說明：本附表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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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附表(修正前)

特定識別碼收費表

項次 項 目 收費方式 單位（個） 單價（新臺幣）

1
國際直撥電話網路識別碼-3D
EX：005 / 006 / 007 / 009 年繳 1 1,430,000

2
撥號選接服務網路識別碼-4D
EX：1805 / 1806 / …… 年繳 1 143,000

3
撥號選接服務網路識別碼-5D
EX：18288 / 18555 / …… 年繳 1 14,300

4
虛擬專用網路服務網路識別碼（VPN）
EX：010-01-XXXX …… 年繳 1 1,500,000

5
信用式電話服務網路識別碼（CTS）
EX：030-01-XXXX …… 年繳 1 1,500,000

6
第七號信號系統國際信號點碼 (ISPC)
EX：4-170-0 年繳 1 320,000

7
第七號信號系統國內信號點碼 (NSPC)
EX：9000 年繳 1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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